马院〔2017〕11号

关于印发《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遴选及管理办法（暂行）》的通知
各部门：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遴选及管理办法（暂行）》已经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7年11月13日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硕士点负责人
（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遴选及管理办法（暂行）
为加强学科建设，充分发挥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在学科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根据学校相关文件精神，结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遴选范围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或教学科研关系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校内人员，均可以参加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遴选。

二、遴选基本原则

（一）热爱研究生教育事业，熟悉学科建设相关政策法规，具有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团队精神。

（二）有利于加强学科建设和发展。

（三）有利于创造良性竞争氛围，为学科后续发展创造持续动力。

（四）坚持遴选基本条件，做到程序公开、遴选公平、结果公正。

三、遴选基本条件

（一）具有教授（或正高职称）专业技术职务和我校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年龄应小于57周岁。

（二）研究方向符合学科发展要求，拥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丰富的科研工作经验，能及时掌握本学科的前沿领域、发展趋势，取得了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科研或教学成果。近3年来，申请人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发表SCI、SSCI、A&HCI（限境外外文期刊）收录论文1篇或CSSCI（核心期刊目录）收录论文3篇。

2.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发表SCI、SSCI、A&HCI（限境外外文期刊）收录论文1篇或CSSCI（核心期刊目录）收录论文2篇，且出版本学科学术著作1部（第一作者，15万字左右）。

3.目前正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或目前正主持省部级科研项目且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发表CSSCI（核心期刊目录）收录论文2篇；或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且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发表CSSCI（核心期刊目录）收录论文2篇。

4.获市厅级科研成果或教学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且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发表CSSCI（核心期刊目录）收录论文2篇；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奖（排名第一）/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排名前三）且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发表CSSCI（核心期刊）收录论文1篇/主编教材/出版专著1部（15万字左右）；或获教育部科研三等奖以上/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以上（二等奖排名前三，一等奖排名前五）。

5.担任省级以上学术团体负责人；或参加过省级以上高考命题；或指导的硕士生获得省级以上优秀硕士论文且以第一作者在本学科发表CSSCI（核心期刊目录）收录论文1篇。

四、优先遴选条件

在满足基本条件基础上，近3年，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优先被遴选为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
（一）曾经主持或正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

（二）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或教学成果奖。

（三）以第一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发表本学科论文。

（四）以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五、遴选程序

（一）申请人填写《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申请表》。

（二）学院学位委员会进行资格审查、评议，确定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建议人选名单，经公示后，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

六、管理办法

（一）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实行聘期制，聘期三年。
（二）聘期届满后，学院学位委员会将启动下一个聘期二级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的遴选工作。

（三）聘期内发生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资格：

1.严重违反国家法律和学校有关规章制度的。

2.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和重大经济损失的。

3.不能履行硕士点负责人（二级学科方向带头人）职责的。

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执行，由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位委员会负责解释。


抄送：研究生院
扬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综合办公室       2017年11月13日印发
